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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為拓展學生跨領域學習動機、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多元技能，特訂定「國立臺

南護理專科學校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，以推動微學分課程。 

二、實施對象為本校日間部各學制在學學生。 

三、微學分課程係指學生凡參與(各式學習活動)，予以微學分數計算。其學習形式得以演講、

研習營、工作坊、展演、實作、實驗、參訪、數位課程（網路教學）或模擬競賽等方式進

行之學習活動。 

四、微學分課程不可與學校既有課程或服務學習之活動場次重覆認證。 

五、微學分課程開課以9小時為1個開課單位，每單位0.5學分，每1門微學分課以1~2個開課單

位為原則。申請教師每學期僅限申請2門。 

六、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微學分課程得計為通識選修學分，其餘教學單位開設之微學分課程

得計為專業選修學分，通識微學分及專業微學分課程之畢業學分採計上限各為4學分。 

七、微學分課程開設採申請審查機制，需於課程或活動正式開始前一個學期提出申請（申請

表如附件），以各科（中心）為單位，負責規劃綜整微學分課程形式、授課內容及預算

編列。並經科（中心）課程委員會進行實質審查後，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查

方得實施。 

八、微學分課程最低開課人數為15人，以不超過60人為原則，演講活動則無上限。修課學生

之年級與資格，由開課教師及開課單位審定。修課學生依申請流程辦理審查機制，最多

採計8學分。 

九、微學分課程每學期開課科目依網頁公告，學生修習微學分課程之成績須併入當學期修習

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。寒（暑）假開設之微學分課程學分及修習課程之成績，併入次

一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。 

十、授課教師資格，除本校專任教師外，兼任教師聘任須符合本校「兼任教師聘任及服務規

則」。 

十一、執行課程所需費用(不含鐘點費)得申請教育部相關計畫支應，經費申請事宜由各科

(中心)辦理。 

十二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三、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微學分課程(教師/所屬單位)申請表 

    學年度  第學期    學期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附表1：基本資料(開課教師填寫) 

微學分活動主題名稱 申請教師/ 

所屬單位 

執行日期/時間 課程時數

(小時) 

學分數

(以0.5為

單位)  

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月  日 

     時    分至    時    分 

  

修課對象：  

課程活動型態： 

申請教師/所屬單位(簽章)： 
申請人(所屬單位)E-Mail： 

連絡電話：(O)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承辦人： 科(中心)主任： 科(中心)課程委員會 

通過 

未通過 

承辦人： 課務組長： 校級課程委員會 

通過 

未通過 

承辦人： 教務主任: 教務會議 

通過 

未通過 

說明： 

1.申請期限：需於課程或活動正式開始前一個學期提出申請，經由科(中心)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
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查後，將電子檔及紙本各乙份送至科（中心）確認後開課。 

2.請附上課程/活動規劃詳細時程，方便審核時數計算。 

3.微學分課程不可與學校既有課程或服務學習之活動場次重覆認證。 

 

 



附表2：微學分課程/活動之規劃與設計[範例]  

 

 

備註：請檢附活動企劃書等補充資料。 

  

教學/活動目標： 

日期/時間 地點 
微學分課程

學習內容 

授課教師/活動 

負責人 

課程/活動型

態 

(依表1)  

檢核方法 
課程

時數 

[範例]  

107/03/19  

13:20-15:10  

圖資中心 軟體應用

(photoshop)  
王小明 

□本校專(兼)任教師 

(_____科(中心))  

工作坊、實

作研習營、

模擬競賽….  

本單元課

程共計2小

時，將提

供作業進

行評量 

2 

核計：____________小時 



附表 3：微學分課程開課清單[範例] 

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

           學年度微學分課程開課清單 

開課單位：□護理科  □化妝品應用科  □老人服務事業科  □通識教育中心 

學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學分數 上課時數 

111-2   0.5 9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註：請開課單位於開學前將微學分開課清單公告於各教學單位網站，以利學生選

課及畢業學分審查。 

 


